
公司

80 ■  2012.05

从三星家族斗争
看家族企业传承规划 

2012年情人节，韩国三星集团创办人李

秉 的长子李孟熙做了件不浪漫的事。其向法

院递交一纸诉状，指责三弟李健熙私吞遗产，

将其父生前以他人名义信托的部分财产转至

个人名下。其中包括三星电子、三星生命、三

星爱宝乐园等3家公司的股票，总价值约6.35
亿美元。随后，李秉 的二女儿李淑熙提出类

似指控，要求李健熙返还价值1.68亿美元遗

产。李孟熙今年81岁，李健熙70岁，已是古稀、

耄耋之年的老者为何仍为家产争斗？

1938年，李秉 创立三星商会。最初公

司主要业务为海产品及蔬菜水果出口，上世纪

50年代逐步拓展至制造业。1969年，三星电

子成立，后逐渐成长为集团最大子公司，目前

已是世界营收规模最大的电子公司。经数十

年发展，三星集团成为韩国第一大企业，包括

59家非上市、19家上市子公司（图1）。目前，

三星涉足电子、机械、化工、金融等领域，有20
种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居首。2011年，三星

电子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高居第22名，

三星生命排名333，三星物产位居49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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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星集团营业额达2201亿美元，超

过以色列、爱尔兰等国的GDP，与香港

GDP（2233亿美元）几乎在同一量级。

管理模式：帝王式管理

三星集团虽然已快传承到第三代，

但管理模式仍是中央集权的帝王式管

理。据说李健熙开口时，无人敢说一个

“不”字。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决策果断高

效、进取心强，特别适合竞争激烈、发展

迅速的电子行业。当竞争者还在反复商

讨应该开发哪种技术时，李健熙已经在

听取多名工程师意见后果断拍板，三星

电子迅速崛起并超越索尼正得益于此。

然而，独裁管理也有风险。李健熙

独子李在 曾大额投资 IT业，上世纪

90年代末 IT泡沫破裂后，不得不依靠

集团子公司注资才脱离窘境。即使李

健熙本人也曾出过“昏招”，他曾大举进

军汽车行业，但恰逢全球汽车业兼并高

潮，初生的三星汽车难以生存，最终被

雷诺收购。即便如此，当初对进入汽车

业持谨慎态度的一些董事依然被辞退。

三星主要子公司的董事多是李健熙的

亲信，即使是外部董事，也多和三星有

业务联系。

股权结构：金字塔与交叉持股

三星集团与日韩财阀、华人财团一

样，股权结构复杂（图 2）。其中，旗舰事

业三星电子超过一半的股权由国外机

构及个人持有，李健熙、李在 父子直

接持股量不足5%（图3）。但通过金字

塔与交叉持股，集团各子公司间紧密相

连。交叉持股及复杂的金字塔结构使家

族成员在拥有有限股份的情况下，最大

程度上控制整个集团，同时，此复杂的

结构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税收。 

三星创办人的传承规划

三星集团创办人李秉 共有8名

子女（图 4），长子李孟熙曾任三星电子

副会长，一度被认为是三星集团接班

人。但李秉 仍在世时，李孟熙在继承

权竞争中已经败给了弟弟李健熙。李孟

熙被“废黜”后在北京“隐居”，李健熙成

为集团主要继承人，得到了三星集团旗

舰—三星电子。李健熙的独子李在

预计将接手三星电子。

李秉 于1987年去世。在其去世

前10余年，李秉 曾召集子女在日本

召开家庭会议，商讨财产分配。最终核

心财产主要留给幼子李健熙，包括三星

电子、三星物产、第一毛纺织。其他子

女只获得非核心财产（附表）。值得注意

的是，长子李孟熙本人并未获得任何财

产，遗产归其妻孙福男所有。

从这一安排可明显看出，李秉 有

意扶持幼子上位，同时削弱其他子女，

特别是长子对公司的影响力。可见，李

秉 对日后的家族内斗有一定预见，也

欲通过一名后代的强势地位来维护企

业的稳定。当然，其他子女也得到了一

定的补偿。

一般来说，创办人的强势足以维护

家族及企业的稳定，而第二代中往往无

人可以复制此强势领导地位。李健熙虽

是“富二代”，却颇具创业者的狂热。据

说一旦李健熙陷入思考，可长达48小

时不睡觉，但一开口发言，便直指问题

核心。当他在美国看到三星电子产品

被摆放在角落里后，毅然决定改革，“除

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正是他的“疯

狂”成就了今天的三星电子。2010年，

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普及以来，三星电

子的股票收益率也一路上扬（图5）。

家族斗争导火线

三星内斗的导火索是长子李孟熙声

称发现李健熙私吞父亲未公布的遗产，

要求“分一杯羹”，随之引来二女儿李淑

熙加入。虽然长女李仁熙表示“弟妹们

争夺父亲遗产让人感到很羞愧”，但其他

兄妹立场尚不明确。李秉 偏袒幼子显

图3 ： 三星电子股东分布

图1 ： 三星集团简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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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见，但奇怪的是，居然有一部分遗产以他人

名义保藏在信托中，而且只有幼子李健熙知悉。

李健熙后来将这部分财产归为己有似乎也“顺理

成章”。或许，李秉 早有意将这部分财产传给李

健熙，但为了表现得不过分偏袒幼子，因此选择

不公开。也或许李秉 不希望幼子过早得到大额

财产，要经过磨练才能得到完整份额。

另外，李家长孙、李孟熙之子李在贤掌控

的CJ集团曾是三星的一部分。1994年，李健熙

将三星集团母公司之一的第一制糖公司转交给

李在贤。第一制糖后更名为CJ集团。在李在贤

的带领下，CJ逐渐从食品公司拓展成为一个大

型集团。目前CJ主要涉足四大领域：食品及食

品服务、生物制药、媒体娱乐以及零售物流。然

而，随着CJ集团的日益扩张，李在贤却与李健熙

嫌隙日深。早在1994年，李健熙的私宅闭路电

视系统的摄像头曾对准隔壁李在贤私宅正门。

2012年2月底，CJ集团向警方报案，称三星派职

员监视李在贤，并试图跟踪。虽然双方否认事件

与遗产纠纷有关联，但两家公司的敌对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如今两个家族分支之间的“交火”。

违反儒家思想是斗争根源？

《华尔街日报》引用一些观察家的观点，认为

三星内斗源于创办人忽视儒家传统，传幼不传长。

的确，西方企业传承常选择在第二代“民主化”，反

观三星的传承是因循传统世袭制度，却反传统的选

幼子而不选嫡长子继承“帝位”，目的是“复制”一个

强势的创办人。笔者更以为李氏家族斗争的主因

是早前传承过程中过度激烈的竞争，加上创办人先

图2 ： 三星集团25家子公司股权结构（单位：%）

图片来源：《当索尼遇到三星：如何超越VS如何反超越》 张世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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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传统将长子列为继承人，后又废黜，令其心存

芥蒂。继承人之役最终结束后，却因亲属关系还必

须在同一屋檐下，彼此的勾心斗角长期延续，怨恨

因此越积越深，隐藏的财产曝光后便引发强烈的嫉

妒及争斗。韩国“经济总统”李健熙的能力有目共

睹，李孟熙即使对继承权不死心，也只有空想的份。

但从未公布的遗产突然暴露，自然勾起了他的旧

恨。与其说争产是为钱，不如说是为了一口气。

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启示

华人企业家往往对其家业传承讳莫如深。

三星李氏家族的斗争教训，让我们体会到，创办

人经慎重考虑后即使可以剥夺某子女的继承

权，但不可以剥夺其知情权。接班人选拔应有公

图5 ： 三星电子累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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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喆遗产安排

继承人 继承遗产

长女：李仁熙（Hansol集团顾问） 高丽医院、全州制纸、新罗酒店等

长子：李孟熙（前第一肥料会长）之妻孙福男
三星火灾 (财险 ) 的股份
（后置换为CJ集团股份。CJ脱离三星，李孟熙之子李在贤任CJ总裁）

次子：李昌熙（已故） 第一化纤

二女：李淑熙
（已故LG集团旗下食品制造商Ourhome会长具滋学的妻子）

三女：李顺熙（西江大学教授妻子）

四女：李德熙（嫁给庆尚南道大地主家）

幼子：李健熙（三星集团会长） 三星电子、三星物产、第一毛纺织

幼女：李明熙（新世界集团会长） 新世界百货、朝鲜酒店

正是李健熙的“疯狂”成就了今天的三星电子，2010年以来三星电子的股票收益率一路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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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透明的机制规则，鼓励良性竞争，对退下的家

族成员补偿并安排出路，否则将埋下日后争斗

的种子。另外，接班人选拔不宜操之过急，必须

让他们由最谦卑的低位做起，充分考察所有可

能继承人后再做决定。变换家族继承人，无论

长幼，都可能埋下后患。

三星李氏家族的传承经验，也让我们体会

到传承规划应考虑家族治理。若家族成员关系

淡薄，传承规划的原则是“分”。有优良的家族

治理，传承才有朝“合”的方向规划的条件。另

外应考虑家族人员结构与家族成员继承家业的

能力及兴趣（图6）。
其一，若家族关系和谐，家族治理优良且多

名家族成员有经营能力与兴趣，可集中股权但

保持股权转移的可能性，由多名家族成员共同

经营。如拥有家族宪法的李锦记李氏家族便是

按此方向规划。

其二，若家族仅一人甚至无人有能力经营，

且家族治理佳，则可集中资产与股权，如成立家

族信托，分开经营权与所有权，让有能力经营的

家族成员或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不参与管理的

家族成员作为信托受益人。但须注意信托治理，

并保持日后解除信托转移股权的弹性，以便因应

未来家族与环境的变化。例如，美国的奥克斯家

族以有解散年限且规范受益人投票权的家族信

托长期拥有并经营《纽约时报》达120年之久。

其三，若多名家族成员有经营能力，但家族

治理一般，则传承规划宜保留日后分配资产与

股权的弹性。三星就是一例。另外如香港郑裕

彤家族近日将周大福上市，集团形成新世界与

周大福两大上市板块，众多家族成员分别参与

其中一板块的经营或持有股权。

其四，若家族有一人能力出众，但家族治理

弱，则可将企业控股股权交由此成员并由其经

营家业，其他成员分配企业外的财产，或仅分配

少数企业股权。这也是中小型企业或第一次传

承的企业中较常见的模式。

据说，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税

收和三星。三星集团或许可在大多数时候呼风唤

雨，但是，在家业传承这件事上，三星却和绝大多

数的东亚家族企业一般，难逃家族斗争的威胁。

中国企业家不可不引以为鉴，谨慎规划传承。

图6 ：家族企业传承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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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李秉喆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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